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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内容及要求
本次采购内容主要是根据《浙江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对已取得重点管理或简化管理排污许可证且有总量控制要求的现有排污单位、已完成排污许可登记且拥有排污权的现有排污单位等，在每五年规划期的第一年完成初始排污权指标核定（核定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总磷），截止目前总量核定的企业数量约3500家。
主要开展如下服务：一是初始排污权指标核定；二是指导企业。
一、企业初始排污权指标核定服务
企业清单梳理，查找环评、排污许可证等资料，依据《浙江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核定技术规范（试行）》要求，对企业进行初始排污权指标核定，对核定结果存在异议的企业进行沟通解释、复核修改等，形成台账资料。
二、指导企业服务
对已核定的企业进行对接，指导企业在排污权交易网上进行企业注册、登记、淘宝绑定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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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排污权指标核定项目采购报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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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排污权指标核定项目服务
	


注：1、以上报价应包含项目所需一切费用，服务期截至2026年底。
2、本次询价为市场调研，非正式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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